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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霍普建筑设计事务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爱珀科科技有限公司2025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霍普建筑设计事务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

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江苏爱珀科科技有限公司

2025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交易的基本情况

2022年11月18日，公司与江苏爱珀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

司”），司继成、李俊军、肖兰凤、苏州爱珀科能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曾用名“南通科瑞迪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统称“原股东”），

共同签订《关于江苏爱珀科科技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协

议》”）。按照《增资协议》约定，公司以人民币4,500万元对标的公司进行增

资，持有标的公司40.00%股权，原股东同步对标的公司经营业绩作出承诺。

因标的公司未实现2023年度、2024年度业绩承诺目标，原股东先后于2024

年12月9日、2025年9月12日与公司签订《关于江苏爱珀科科技有限公司之增资

协议之补充协议（二）》《关于江苏爱珀科科技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之补充协

议（三）》，分别以其所持标的公司24.0203%股权、20.7197%股权向公司履行

业绩补偿义务。

二、标的公司业绩承诺内容

（一）业绩承诺基本情况

根据交易各方签订的《增资协议》，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期间为2023年、

2024年和2025年，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承诺期 业绩承诺期间 对应年度

标的公司实现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第一个承

诺期

自完成交割事项之月起的第一个自然年度（即

完成交割之月起的连续12个自然月度内）
2023年 1,500万元

第二个承

诺期

自完成交割事项之月起的第二个自然年度（即

完成交割之月的第13个月起的连续12个自然月

度内）

2024年 2,500万元

第三个承

诺期

自完成交割事项之月起的第三个自然年度（即

完成交割之月的第25个月起的连续12个自然月

度内）

2025年 5,000万元

（二）业绩补偿方案

根据交易各方签订的《增资协议》，若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实现的经

营业绩未达承诺数时，相关业绩补偿安排如下：

1、若标的公司第一个承诺期或第二个承诺期实现的经营业绩未达对应承诺

期承诺数时，投资方有权要求全体原股东进行补偿，全体原股东和投资方双方

协商以补偿股份（即全体原股东以0元转让标的公司出资额的方式进行业绩补偿）

或现金受让投资方股权的方式（即全体原股东以本次增资价格+年化10%的利息

受让投资方出资额的方式）进行业绩补偿。

当期应补偿金额=当期业绩承诺期承诺扣非净利润数－当期业绩承诺期实际

实现的扣非利润数。

出资额数量=当期应补偿金额÷本次增资的每一注册资本价格（6.75元/每一

注册资本）

2、若标的公司在三年累积承诺期内未达累积承诺数时，投资方有权要求全

体原股东以补偿股份（即全体原股东以0元转让标的公司出资额的方式进行业绩

补偿）或现金受让投资方股权的方式（即全体原股东以本次增资价格+年化10%

的利息受让投资方出资额的方式）进行业绩补偿。

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业绩承诺期期末累积承诺扣非净利润数－截至承

诺期期末累积实现扣非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期累计承诺扣非净利润数总和×

增资金额－以前年度累积已补偿金额。

出资额数量=当期应补偿金额÷本次增资的每一注册资本价格（6.75元/每一



注册资本）

3、若标的公司三年业绩承诺期内累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超过累计业绩承诺总金额，标的公司应当将超过累计承诺金额部分的30%作为

奖金奖励给届时仍在标的公司任职的核心人员。具体奖励范围由标的公司董事

会确定并履行投资方相关内部审议程序。

三、标的公司 2025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后续安排

（一）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标的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如下表：

年份
承诺实现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实际实现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差异数

是否实现

业绩承诺

2025年 5,000万元 88.51万元 -4,911.49万元 否

（二）业绩补偿安排

业绩承诺期已届满，公司将与原股东按照《增资协议》相关约定妥善处置。

四、业绩承诺未实现的原因

为顺应行业发展趋势及市场需求变化，标的公司对整体发展战略进行优化

调整，核心业务由光伏电站系统集成转向电站资产持有运营。但受资金实力、

融资渠道、资产规模等客观因素制约，标的公司在电站资产收购、布局及规模

化扩张方面存在一定瓶颈，短期内未能实现电站持有规模快速扩张，致使整体

经营业绩未达预期。

五、公司拟采取的措施

公司将敦促标的公司扎实开展经营，积极开拓市场，稳步释放业绩，进而

提高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江苏爱珀科科技有限公司2025年



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霍普建筑设计事务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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